
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四）科技部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核

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五）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机构。

第三条  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的具体范围，按照本规

定所附《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执行。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科技开发用品的需求变化及国

内生产发展情况，适时对《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进

行调整。

第四条  依照本规定免税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应当直

接用于本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得擅自转让、移作

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第五条  经海关核准的单位，其免税进口的科技开发用

品可以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

第六条  违反规定，将免税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擅自转

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罚，有

关单位在1年内不得享受本税收优惠政策；依法被追究刑事责

任的，有关单位在3年内不得享受本税收优惠政策。

第七条  海关总署根据本规定制定海关具体实施办法。

第八条  本规定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附件：免税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清单

（一）研究开发、科学试验用的分析、测量、检查、计

量、观测、发生信号的仪器、仪表及其附件；

（二）为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室设

备（不包括中试设备）；

（三）计算机工作站，中型、大型计算机；

（四）在海关监管期内用于维修依照本规定已免税进口

的仪器、仪表和设备或者用于改进、扩充该仪器、仪表和设

备的功能而单独进口的专用零部件及配件；

（五）各种载体形式的图书、报刊、讲稿、计算机软件；

（六）标本、模型；

（七）实验用材料；

（八）实验用动物；

（九）研究开发、科学试验和教学用的医疗检测、分析

仪器及其附件（限于医药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机构）；

（十）优良品种植物及种子（限于农林类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机构）；

（十一）专业级乐器和音像资料（限于艺术类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机构）；

（十二）特殊需要的体育器材（限于体育类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机构）；

（十三）研究开发用的非汽油、柴油动力样车（限于汽

车类研究开发机构）。

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

（2007年1月31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5号）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科

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规范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免税进口行

为，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对科教用品进口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的决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以科学研究和教学为目

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

需要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税、消费税。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是指：

（一）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所属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类科研院所；

（二）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

高等学校；

（三）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定的其他科学研究

机构和学校。

第四条  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具体范围，按

照本规定所附《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清单》执行。

财政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的

需求及国内生产发展情况，适时对《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

学用品清单》进行调整。

第五条  依照本规定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

应当直接用于本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不得擅自转让、移

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第六条  经海关核准的单位，其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和

教学用品可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

第七条  违反规定，将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

擅自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的，按照有关规定处

罚，有关单位在1年内不得享受本税收优惠政策；依法被追究

刑事责任的，有关单位在3年内不得享受本税收优惠政策。

第八条  海关总署根据本规定制定海关具体实施办法。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07年2月1日起施行。

附件：免税进口科学研究和教学用品清单

（一）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用的分析、测量、检

查、计量、观测、发生信号的仪器、仪表及其附件；

（二）为科学研究和教学提供必要条件的实验室设备

（不包括中试设备）；

（三）计算机工作站，中型、大型计算机；

（四）在海关监管期内用于维修依照本规定已免税进口

的仪器、仪表和设备或者用于改进、扩充该仪器、仪表和设

备的功能而单独进口的专用零部件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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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种载体形式的图书、报刊、讲稿、计算机软件；

（六）标本、模型；

（七）教学用幻灯片；

（八）实验用材料；

（九）实验用动物；

（十）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用的医疗检测、分析

仪器及其附件（限于医药类院校、专业和医药类科学研究机

构。经海关核准，上述进口单位以科学研究或教学为目的，

在每5年每种1台的范围内，可将免税医疗检测、分析仪器用

于其附属医院的临床活动）；

（十一）优良品种植物及种子（限于农林类科学研究机

构和农林类院校、专业）；

（十二）专业级乐器和音像资料（限于艺术类科学研究

机构和艺术类院校、专业）；

（十三）特殊需要的体育器材（限于体育类科学研究机

构和体育类院校、专业）；

（十四）教练飞机（限于飞行类院校）；

（十五）教学实验船舶所用关键设备（限于航运类院校）；

（十六）科学研究用的非汽油、柴油动力样车（限于汽

车类院校、专业）。

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2007年2月27日  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  财综 [2007] 17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土地储备行为，加强土地储备资金财

务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

（国发 [2001] 15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06] 100号）等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土地储备资金财务收支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土地储备资金是指土地储备机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收回土地以及对其

进行前期开发等所需的资金。

第四条  土地储备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分账核算，并实

行预决算管理。

第二章  土地储备资金来源

第五条  土地储备资金来源于下列渠道：

（一）财政部门从已供应储备土地产生的土地出让收入

中安排给土地储备机构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地开发费

用等储备土地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二）财政部门从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中安排用于土地储

备的资金；

（三）土地储备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借的银行贷款

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四）经财政部门批准可用于土地储备的其他资金；

（五）上述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第六条  财政部门根据土地储备的需要以及预算安排，

及时核拨用于土地储备的各项资金。

第七条  土地储备机构储备土地举借的贷款规模，应当

与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相衔接，并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不

得超计划、超规模举借贷款。土地储备机构举借的贷款，只

能专项用于土地储备，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第三章  土地储备资金使用范围

第八条  土地储备资金专项用于征收、收购、优先购买、

收回土地以及储备土地供应前的前期开发等土地储备开支。

第九条  土地储备资金使用范围具体包括：

（一）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需要支付的

土地价款或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以及依

法需要支付的与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有关的

其他费用。

（二）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后进行必要的

前期土地开发费用。包括前期土地开发性支出以及按照财政

部门规定与前期土地开发相关的费用等，含因出让土地涉及

的需要进行的相关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排水、通讯、照

明、绿化、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三）征收、收购、优先购买或收回土地需要支付的银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利息支出。

（四）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与土地储备有关的其他

费用。

第十条  土地储备机构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以及

土地开发费用支出，应当严格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 [2006 ]

100号）以及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公布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财综 [2006] 68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土地储备机构所需的日常经费，应当与土地

储备资金实行分账核算，不得相互混用。

第四章  土地储备零星收入管理

第十二条  土地储备零星收入是指土地储备机构在持有

储备土地期间，临时利用土地取得的零星收入，不包括供应

储备土地取得的全部土地出让收入。

供应储备土地取得的全部土地出让收入，统一按照国办

发 [2006] 100号文件以及财综 [2006] 68号文件规定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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